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信義臻星建設有限公司

即  原  告         

法定代理人  王家農 

訴訟代理人  陳俊寰律師

相 對 人即 

訴訟參加人  鄭阿粉 

            鄭振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鄭素如等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聲請駁回相對

人之訴訟參加，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訴訟參加駁回。

聲請費用及參加訴訟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參加人本即為被告之一，因不諳法律規定，

致未能在不同意原告撤回期限內聲明不同意，以致發生同意

撤回之效力，而脫離本件訴訟，但參加人希能一次解決本件

訴訟，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被

告之一造起見，爰依法聲請本件訴訟被告之參加人等語。

二、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

1項所明定，但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第三人之權利或

法律上地位，將因他人間訴訟結果而受影響。第三人倘無此

利害關係，則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駁回其參加，俾免妨

礙訴訟之進行，害及當事人之利益。

三、查聲請人（即本案原告）以彰化縣○○鄉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為其一人所有，起訴請求被告鄭素如等人分別將

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各個地上建物予以拆屋還地，經本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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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相對人即參加人鄭阿粉、鄭振

益於系爭土地上各自所有之磚造平房，分別占用原告之系爭

土地，占用之面積及位置與其他被告所占用之範圍及標的均

不相同，聲請人即原告與各被告間之私權糾紛，相對人即參

加人鄭阿粉、鄭振益等私法上之地位並不因本件訴訟之一造

敗訴，而就該訴訟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

相對人僅具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即原告是勝訴或敗訴的

判決效力並不會拘束相對人，不會導致相對人須承擔法律上

的權利或義務，所以相對人就兩造之訴訟，並不具有法律上

之利害關係，而與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從

而，聲請人即原告聲請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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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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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信義臻星建設有限公司
即  原  告          
法定代理人  王家農  
訴訟代理人  陳俊寰律師
相 對 人即  
訴訟參加人  鄭阿粉  
            鄭振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鄭素如等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聲請駁回相對人之訴訟參加，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訴訟參加駁回。
聲請費用及參加訴訟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參加人本即為被告之一，因不諳法律規定，致未能在不同意原告撤回期限內聲明不同意，以致發生同意撤回之效力，而脫離本件訴訟，但參加人希能一次解決本件訴訟，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被告之一造起見，爰依法聲請本件訴訟被告之參加人等語。
二、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所明定，但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地位，將因他人間訴訟結果而受影響。第三人倘無此利害關係，則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駁回其參加，俾免妨礙訴訟之進行，害及當事人之利益。
三、查聲請人（即本案原告）以彰化縣○○鄉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其一人所有，起訴請求被告鄭素如等人分別將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各個地上建物予以拆屋還地，經本院至現場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相對人即參加人鄭阿粉、鄭振益於系爭土地上各自所有之磚造平房，分別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占用之面積及位置與其他被告所占用之範圍及標的均不相同，聲請人即原告與各被告間之私權糾紛，相對人即參加人鄭阿粉、鄭振益等私法上之地位並不因本件訴訟之一造敗訴，而就該訴訟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相對人僅具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即原告是勝訴或敗訴的判決效力並不會拘束相對人，不會導致相對人須承擔法律上的權利或義務，所以相對人就兩造之訴訟，並不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與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從而，聲請人即原告聲請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為有理由，應由本院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志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1號
聲  請  人  信義臻星建設有限公司
即  原  告          
法定代理人  王家農  
訴訟代理人  陳俊寰律師
相 對 人即  
訴訟參加人  鄭阿粉  
            鄭振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鄭素如等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聲請駁回相對
人之訴訟參加，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訴訟參加駁回。
聲請費用及參加訴訟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參加人本即為被告之一，因不諳法律規定，
    致未能在不同意原告撤回期限內聲明不同意，以致發生同意
    撤回之效力，而脫離本件訴訟，但參加人希能一次解決本件
    訴訟，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被
    告之一造起見，爰依法聲請本件訴訟被告之參加人等語。
二、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
    1項所明定，但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第三人之權利或
    法律上地位，將因他人間訴訟結果而受影響。第三人倘無此
    利害關係，則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駁回其參加，俾免妨
    礙訴訟之進行，害及當事人之利益。
三、查聲請人（即本案原告）以彰化縣○○鄉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為其一人所有，起訴請求被告鄭素如等人分別將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之各個地上建物予以拆屋還地，經本院至現場
    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相對人即參加人鄭阿粉、鄭振益於
    系爭土地上各自所有之磚造平房，分別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
    ，占用之面積及位置與其他被告所占用之範圍及標的均不相
    同，聲請人即原告與各被告間之私權糾紛，相對人即參加人
    鄭阿粉、鄭振益等私法上之地位並不因本件訴訟之一造敗訴
    ，而就該訴訟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相對
    人僅具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即原告是勝訴或敗訴的判決
    效力並不會拘束相對人，不會導致相對人須承擔法律上的權
    利或義務，所以相對人就兩造之訴訟，並不具有法律上之利
    害關係，而與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從而，
    聲請人即原告聲請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為有理由，應由
    本院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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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所明定，但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地位，將因他人間訴訟結果而受影響。第三人倘無此利害關係，則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駁回其參加，俾免妨礙訴訟之進行，害及當事人之利益。
三、查聲請人（即本案原告）以彰化縣○○鄉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其一人所有，起訴請求被告鄭素如等人分別將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各個地上建物予以拆屋還地，經本院至現場囑託地政機關測量結果，相對人即參加人鄭阿粉、鄭振益於系爭土地上各自所有之磚造平房，分別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占用之面積及位置與其他被告所占用之範圍及標的均不相同，聲請人即原告與各被告間之私權糾紛，相對人即參加人鄭阿粉、鄭振益等私法上之地位並不因本件訴訟之一造敗訴，而就該訴訟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相對人僅具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即原告是勝訴或敗訴的判決效力並不會拘束相對人，不會導致相對人須承擔法律上的權利或義務，所以相對人就兩造之訴訟，並不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與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不符。從而，聲請人即原告聲請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為有理由，應由本院駁回相對人之參加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志鑫



